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文件
沪交医研〔2010〕14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关于下发《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规定》的通知
各附属单位 各学院、系：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研究生教育工作，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科建设发展，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有关研究生指导教师审核办法的精神，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对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制度改革的设想，结合我院研究生教育及学科建设的实际需要，特制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规定》，此规定已经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请遵照执行。
附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规定》
二○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主题词：高等教育  研究生  导师  选聘规定  通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0年09月26日印发
附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规定

第1条 导师选聘的基本依据为申请人的职业道德、学术水平及其所具有的培养和指导研究生的支撑条件。在选聘过程中必须坚持标准，严格要求，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第2条 博士生指导教师选聘的基本条件：
1. 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热爱教育事业，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严谨和诚信的治学态度。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认真履行导师职责，确保每年有半年以上在国内指导研究生。
2.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具有博士学位、年龄在57周岁（至选聘当年的12月31日）以下，健康状况良好。

3. 近5年内科研工作成果要求如下：
(1) 基础学科须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本专业SCI、SSCI或EI检索外文学术期刊发表论著5篇以上（如IF≥5，申请人为排名第二的共同第一作者可计1篇，其他不作计数）；或发表SCI论著（不包括排名居后的共同第一作者）总IF达15以上，且总数不少于3篇。
(2) 临床学科须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本专业SCI、SSCI或EI检索外文学术期刊发表论著3篇以上（如IF≥5，申请人为排名第二的共同第一作者可计1篇，其他不作计数）；或发表SCI论著（不包括排名居后的共同第一作者）总IF达10以上，且总数不少于2篇。

(3) 获得过国家科技三大奖，排名第一位可计为2篇SCI论著，排名第二、三位可计为1篇SCI论著；省（部）级科技一等奖，排名第一位，可计为1篇SCI论著。
4. 近3年内以课题负责人主持过省部级以上的科研项目，目前可支配科研经费不低于15万元。
5. 目前已担任硕导，且独立招生并完整完成一届硕士研究生培养（毕业并获得学位），或参与博士生指导小组作为导师组成员完整完成一届博士研究生培养（毕业并获得学位）。
6. 有协助本人指导博士生的学术队伍，或有博士生指导小组共同承担指导博士生的任务。
7. 对海外新引进人才承担科研项目、培养研究生经历的要求，医学院将予以个案讨论。
第3条 博士生指导教师破格选聘的基本条件：

1. 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热爱教育事业，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严谨和诚信的治学态度。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认真履行导师职责，确保每年有半年以上在国内指导研究生。
2. 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有研究生学历及硕士（含）以上学位，且年龄50周岁（至选聘当年的12月31日）以下，健康状况良好。
3. 所从事研究方向特色鲜明，优势明显，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4. 近5年内以第一作者（不包括排名居后的共同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SCI检索外文学术期刊发表高水平论著，选取代表性论著（5篇内）累计IF，基础学科达25以上，临床学科达20以上。

5. 近3年内以课题负责人主持过以下国家级科研项目之一：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或重点项目；②国家杰出青年基金；③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项目；④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⑤国家重大科技专项；⑥经费超过100万的其他国家级重点攻关项目。且目前可支配科研经费50万元以上。
6. 有协助本人指导博士生的学术队伍，或有博士生指导小组共同承担指导博士生的任务。

7. 对海外新引进人才承担科研项目，医学院将予以个案讨论。

第4条 硕士生指导教师选聘的基本条件：

1. 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热爱教育事业，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严谨和诚信的治学态度。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认真履行导师职责，确保每年有半年以上在校指导研究生。
2. 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具有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含）以上学位（无研究生学历必须具有博士学位），年龄55周岁（至选聘当年的12月31日）以下，健康状况良好。
3. 近5年内以第一作者（不包括排名居后的共同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本专业《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发表论著4篇、且在SCI、SSCI或EI检索外文学术期刊发表论著1篇以上（如IF≥5，申请人为排名第二的共同第一作者可计1篇，其他不作计数），中医学不作外文期刊论著要求；或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本专业SCI、SSCI或EI检索外文学术期刊发表论著2篇以上（如IF≥5，申请人为排名第二的共同第一作者可计1篇，其他不作计数）。
4. 近3年内以第一负责人主持或完成过局级（不含校院级和区县级）以上科研项目，目前可支配科研经费不低于5万元。
5. 作为导师组成员完成一届研究生培养（毕业并获得学位）。

第5条 专业学位博士生指导教师选聘的基本条件：

1. 目前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

2. 从事具有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专业工作15年以上，能独立承担本专业各类临床、科研及教学任务，近五年无重大医疗事故。
3. 具有专业学位授权点相应学科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年龄57周岁（至选聘当年的12月31日）以下，健康状况良好。
第6条 专业学位硕士生指导教师选聘的基本条件：
1. 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热爱教育事业，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严谨和诚信的治学态度。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认真履行导师职责，确保每年有半年以上在校指导研究生。
2. 从事具有专业学位授权点专业工作15年以上，能独立承担本专业各类临床、科研及教学任务，近五年无重大医疗事故。

3. 具有专业学位授权点相应学科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硕士（含）以上学位，年龄55周岁（至选聘当年的12月31日）以下，健康状况良好。 
4. 近5年内以第一作者（不包括排名居后的共同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本专业《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发表论著4篇以上，或以第一作者（不包括排名居后的共同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本专业《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及在SCI、SSCI或EI检索外文学术期刊发表论著（如IF≥5，申请人为排名第二的共同第一作者可计1篇，其他不作计数）各1篇。
5. 近3年内以第一负责人主持或完成过局级（不含区县级）以上科研项目，目前可支配科研经费不低于3万元。

第7条 如申请人在申报中提供不实材料，一经发现终止申报程序，查实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取消导师选聘资格。
第8条 申请人提出选聘申请时其专业技术职务必须已经取得正式资格。
第9条 本规定由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医学院分院负责解释。
第10条 本规定经医学院学位委员会讨论通过，自发布日起执行，凡与本规定不符的文件不再有效，一律按本规定执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二○一○年九月
PAGE  

